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涉及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

的专项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对石药集团湖南景

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景峰医药”）2024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现就 2024年度审计报告涉及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的情况说

明如下：

一、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所涉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所述，景峰医药发行

的“16景峰 01”债券期末余额 1.85亿元到期未清偿。景峰医药预重整工作在

有序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景峰医

药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助于景峰医药彻底化解债务危机；

若无法进入重整程序或重整失败，景峰医药可能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上述

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景峰医药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关于 2024 年审计报告涉及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4年度审计报告涉及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

性意见所涉及的事项整改规范工作，积极采取以下规范措施消除相关事项的影

响：

2024年 7月 2日，公司收到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德

中院”）下发的《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书》【（2024）湘 07破申 7号】，

常德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2024年 7月 30日，常德中院做出（2024）湘

07破申 7号之一《决定书》，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担任景峰医药预重整

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2024年 8月 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2024

年 8月 25日，经临时管理人与意向投资人商业谈判，最终确定以石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投资人的联合体为中选重整投资人。确定中选投资人后，公



司及临时管理人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一的常德市德源

招商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2025年 10月 21日，公司收到常德中院送达的（2024）湘 07破申 7号《民

事裁定书》和（2025）湘 07破 15号《决定书》，常德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

2025年 12月 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后续

非现场及网络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规则的方案》。

2026年 1月 9日，景峰医药、管理人与各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及《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6年 1月 29日，公司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景峰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重整投资人投资方案》。重整计划主要包括

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转增股份由重整投资人受让；

通过公开招募确定重整投资人，投资人按照约定受让转增股份并支付投资款；

针对不同类型债权制定差异化清偿方案，包括优先债权、普通债权、劣后债权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债权等，最大化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2026年 2月 3日，景峰医药收到常德中院送达的（2025）湘 07破 15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常德中院裁定批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2026年 2月 6日，景峰医药收到管理人通知，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重整

投资人支付的全部重整投资款，共计 2,060,857,594.19元。

2026年 3月 10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879,774,351股股票已全部转增完毕，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公司总股本由 879,774,351 股增至

1,759,548,702股。管理人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出具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湖

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重整计划

已经执行完毕。

综上，公司已收到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全部投资款，并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该款项直接改善了公司现金流状况，归母净资产将大幅增加，公司利用投

资款，完成"16景峰 01"等到期债务清偿，负债规模大幅下降，资产负债结构得

到根本性优化。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改善，未来

将逐步提升持续盈利能力，保护公司、债权人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经综合评估，公司已有效化解部分债务，优化了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改善

了公司经营信用、经营困境、经营秩序和经营能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涉及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影响均已消除。

鉴于上述情况，本公司董事会在评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时，已审慎考虑本

公司未来流动资金、经营状况以及可用融资来源。本公司已制定下列计划及措

施以减轻运营资金压力及改善财务状况：

（一）持续提高管理水平。公司现管理团队将继续对产品、生产、销售等

各环节进行改造提升，提高管理水平，重塑品牌优势，包括：优化产品管线，

聚焦存量核心产品；调整营销模式，由各子公司独立经营销售转变为公司统一

销售模式；加强基层及民营医疗机构等三终端销售布局，提升产品销售和市场

覆盖率；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研发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建设研发项目管理体

系等，实现市场快速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二）持续做好主业，稳定经营业绩。目前，公司生产正常运转，公司将

在此基础上继续抓好生产组织和原料采购，降低运营成本并认真做好开源节流、

增收节支工作；根据市场变化，增加公司新的收入方向；努力改善公司财务状

况，确保公司生产运营资金的需求。

（三）公司进一步优化了组织运营管理架构，包括优化预算体系、经营责

任制与考核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目标管理体系和信息管理体系等。强化

企业管理，加强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在战略、财务、人才、业务等方面的规范运

作管理，控制经营风险，提高运营能力，不断强化内控管理体系运行质量，通

过建立和运行常态化的管理提升机制，降低管理成本及费用，推进和保障公司

可持续发展。

上述措施将有助于公司维持持续经营能力，且实施上述措施不存在重大障

碍。经大信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综上，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涉及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情形已消除。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9日


